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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社〔2020〕27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卫生健康局、州卫生健康委、州疾控中心：

   为支持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基层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提高基层疫情防控能力，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20〕25号）精神，《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的函》（德卫函〔2020〕15号），现下达你县（市）单位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省级补助资金   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该款项收入列入2020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下达县（市）资金列入“513转移性支出”科目，下达州卫生健康委资金列入“50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下达州疾控中心资金列入“50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科目。

该项资金按规定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其中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人均补助标准中新增的5元全部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社区，主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各县（市）要充分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首诊分诊、疾病预防、健康宣传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便于各县（市）安排下达资金，该项资金下达中已明确原基本公共服务12项、基层疫情防控资金额度，其余由各县（市）根据情况统筹安排用于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孕前检查等部分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项目。请各县（市）财政、卫生健康部门结合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并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保质保量完成基本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各项任务。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此次未明确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以及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将另文下达。

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落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疫情防控投入责任，按照中央和省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资金用途。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对相关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附件：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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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制表：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单位：万元

	县市和单位
	2018年末人口(万人)
	项目法（省定金额）
	因素法
	本次下达经费

	
	
	基本公共卫生12项
	防疫资金
	其他统筹项目
	

	
	
	
	
	支出科目
	
	

	芒市
	42.36
	396.07 
	36.00 
	
	63.70 
	495.77 

	梁河县
	16.13
	150.81 
	13.71 
	
	29.72 
	194.24 

	盈江县
	32.47
	303.59 
	27.60 
	
	53.75 
	384.94 

	陇川县
	19.62
	183.45 
	16.68 
	
	35.82 
	235.95 

	瑞丽市
	21.02
	196.54 
	17.87 
	
	22.73 
	237.14 

	县市小计
	131.6
	1230.46
	111.86
	
	205.72
	1548.04 

	州卫生健康委
	
	
	
	50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5
	15.00 

	州疾控中心
	
	
	
	50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0
	20.00 

	州直小计
	0
	0
	0
	0
	35
	35.00 

	合计
	131.60 
	1230.46 
	111.86 
	0.00 
	240.72 
	1583.04 

	注：
	
	
	
	
	
	

	1.省级9.35元/人，是基本公卫12项省级预拨的资金55元/人×17%。

	2.省级防疫资金补助0.85元/人，是提标的5元用于村和社区疫情防控，按省级和地方共承担20%，即5元/人×17%。


